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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8 日上午，被称为
“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的章
国锡受贿案在宁波中院终审。

二审法院根据检方新提
供的证据，确定章国锡未遭
刑讯逼供，将一审法院已排
除的证据认定为合法证据，
判处章国锡有期徒刑2年。

章国锡案一审判决引起
广泛关注，在刑诉法修改、非
法证据排除成为各方关注的
焦点的背景下，章国锡案首
次将这一纸面上的法律应用
于司法实践。

而这次二审判决的“大
逆转”，又让法律界人士再次
审视“非法证据排除”所面临
的现实障碍。

“非法证据排
除”首次实践

去年，宁波市一起涉嫌
受贿 7.6 万元的案件引起全
国关注。

宁波市东钱湖旅游度假
区建设局局长助理章国锡，
2010 年 7 月被宁波市鄞州区
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当年
8 月 5 日被逮捕，2011 年 3 月
22日被起诉。

检察机关指控，章国锡
在担任宁波市东钱湖旅游度
假区建设局项目经办人、前
期办副主任、主任期间，利用
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多次
非法收受他人贿赂7.6万元。

2011 年 4 月 11 日，鄞州
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法院审理认定，章国锡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

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贿赂
6000元，其行为构成受贿罪，
判处免予刑事处罚。

7 月 28 日，章国锡一审
辩护律师姜建高说，一审期
间他以章国锡身上有 2 厘米
的伤情为由，认为章国锡遭
遇了刑讯逼供。对此，检方
拒绝提供录像，只递交一份
侦查机关盖章和侦查人员签
名的“关于依法办案、没有刑
讯逼供、诱供等违法的情况
说明”。

宁波市鄞州区法院在一
审判决中，引用“两高三部”
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
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
定》，指出检方在庭上提交的
证据不足以证明侦查机关获
取被告人章国锡审判前有罪
供述的合法性，因而不能作
为定案的根据。

这个判决，被法律界普
遍认为是中国首次采用“非
法证据排除”的司法实践。

二审判决大逆转

对此，鄞州区检察院认
为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采
信证据、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
错误，并导致量刑明显不当，
于2011年7月22日向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章国锡也认为自己无
罪，提出上诉。

据章国锡的妻子陈瑛
说，二审前，办案机关给他们
施加压力，要他们更换一审
律师。因此，章国锡对二审
也并不乐观。

临开庭宣判前一晚，章
国锡在家写下了千余字的

《与女儿书》，称“你现在不能
理解，爸爸所遭受的不幸”。

不出章所料。宣判当
天由于章国锡是被取保候
审期间，夫妇俩一同从家出
发，但到法院后，章国锡被
先带入法庭。等家人走到
法庭门口时看到，章国锡戴
着手铐，已经被两名法警带
上了被告人席。

7 月 18 日上午 10 时许，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宣
判，章国锡收受他人贿赂 4
万元，以受贿罪判处章国锡
2年有期徒刑。

“ 一 审 结 果 被 彻 底 逆
转。”刑诉法专家、北京大学
法学院教授陈瑞华说。

二审期间，检方针对一
审被排除的受贿数额补充了
新证据，申请传唤两名行贿
人到庭说明情况。

二审法院认为检察机关
提请相关行贿人出庭作证，
并提供章国锡同步审讯录像
等证据材料，足以证明章国
锡并非在刑讯逼供情况下作
出有罪供述，故章国锡审判
前供述应作为证据采用，出
庭检察员的相关意见成立，
予以支持。

但对于一审排除证据
的判决，二审也没有完全推
翻。判决书上称“一审法院
以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不
足以证明其获取章国锡判
前有罪供述的合法性为由，
作出章国锡审判前有罪供
述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判
决合法”。

排除非法证据
意味着破“案中案”

7 月 28 日，在大成律师
事务所举办的非法证据排除
论坛上，章国锡辩护人姜建
高称，开庭之前他看了审讯
录像，“章国锡 3 天 3 夜没有
正常休息，手被铐起来，举起
双手晃动，后面有五六个人
上去推他，是在这个过程中
把他打伤了”。

“该案事实这么清楚，程
序明显违法，为何还要再补
证判章国锡2年？”姜建高说。

“要想解决章国锡案反
映出来的非法证据问题，关
键是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全
国律协刑委会主任田文昌
说，目前刑诉法修正案增加
了这一部分内容，但现实中执
行并不乐观。全程同步录音
录像本应是全程不间断的，可
很多嫌疑人离开监室后的录
像是间断的，导致控辩双方
各执一词争议不断。

北大法学教授陈瑞华
说，一审认可存在非法取证
的可能性，二审又认可一审
排除非法证据合法，但二审
转而又采信侦查员关于其调
取证据系合法的表述，从而
彻底逆转一审判决结果。

而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樊崇义看来，这其中的关键
是一旦启动非法证据排除，
相当于将侦查员列为“程序
上的被告”，法官不仅要查明
刑事案件本身，还要再开启
另一个程序性的案件，相当

于形成了“案中案”——用以
审查侦查程序的合法性。

樊崇义说，这对法官的
独立性提出更高要求，而我
国的公检法机关之间是相互
监 督 、并 非 三 权 分 立 的 关
系。现有司法体制框架下要
求查明刑讯逼供的“案中案”
将面临巨大困境。

另外，在现有侦查机关
内部考核标准下，要求其内
部纠错，配合排除非法证据，
也将面临巨大阻力。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
师刘子龙曾代理一个案件，
某商人遭刑讯逼供，有两个
法官在审委会合议时投反对
票，结果两名法官随即被检
方以涉嫌受贿逮捕调查。

“非法证据排除相当于
由法院来否决公安和检察机
关两大权力部门的工作，但
检察官又有抓捕法官的权
力，这种悬在头顶的压力，对
法官可想而知。”刘子龙分析。

侦查员“自证清
白”的现状

田文昌认为，章国锡案
一审判决中能对涉嫌刑讯逼
供的证据予以排除，非常值
得肯定。

“排除非法证据规定难
落实，被业内称为‘纸面上的
法律’也是有原因的。”田文
昌坦言，实践中很少听到非
法证据被排除的成功案例。

“一旦被认定非法证据，
侦查人员就是直接的责任
人，在刑法上刑讯逼供构成犯

罪，在公安、检察机关内部也
是违纪行为，被逼供人还可
申请国家赔偿。”陈瑞华说。

章国锡案一审时，检方
就出具一份情况说明，用自
己盖章的一份情况说明证明
自己的清白。

一位基层法院负责人坦
言，当前基层法院排除非法
证据的案例少之又少，几近
零排除。

“被告人提出遭刑讯逼
供 ，法 庭 责 令 公 诉 人 举 证
核 实 ，公 诉 人 提 交 侦 查 机
关 相 应 的 情 况 说 明 ，顶 多
让 讯 问 人 员 出 庭 作 证 ，法
庭调查后一般就会认定取
证合法。”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刘学敏，曾经针对福州市某
区法院三年当中审结的 154
起的刑事案件做过调研。

在她随机抽取的 9 起案
件，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中
约 有 3.5 份 证 据 是 情 况 说
明。判处有期徒刑的 54 起
案例中，情况说明平均有 2.1
份/例。

“物证、书证排除规则被
大量的说明形式所取代，如
果通过非法手段取得，侦查
机关出具一个情况说明就
解决了？”刘学敏担心，根据
她的调研，“情况说明”在
2009 年 采 用 的 概 率 是
88.7%，2010年是88.1%，2011
年是86.9%。

据了解，最高检也正在修
改《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
则》，试图解决律师会见、约
见、取证难的问题，以此避免
出现“非法证据”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遭遇现实困境
“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终审逆转；法律人士认为，让侦查人员“自证清白”难执行，法院审查存体制制约

明年 1 月 1 日，《刑
诉法修正案》将正式实
施，刑诉法修订的主要内
容之一，就是关于证据制
度的修改。其中，首次对

“非法证据排除”作出明
确规定，意图从制度上遏
制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
收集证据的行为。

然而，在实践中，排
除非法证据，程序上是让
侦查员作为“被告”，由法
院调查检察机关或公安
机关，这在现有体制下难
度很大。另外，让检察、
公安机关自我“排除非法
证据”也不现实。

□新京报记者 张媛
陈博 张玉学 北京报道

■ 点睛

《刑诉法修正案》相关条款

第五十四条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
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
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
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
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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